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發行股票禮品卡自律規範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5年3月19日金管證券字第1150333050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115年3月23日中證商會二字第1150001404號函公告實施

第一條 (目的)
[bookmark: _Hlk215237372]為督促證券商發行股票禮品卡遵守本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規範，以維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特訂定本自律規範。
第二條 (發行規範)
證券商發行股票禮品卡，應遵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洗錢防制法、證券商管理規則、資通安全管理等相關法令，擬具計畫書及訂定適當內部控制制度，送董事會通過，及檢附相關書件(詳附件)，經本公會同意備查後始可發行，並應遵守下列規範：
一、發行方式：股票禮品卡應採電子形式發行，並於公司網站進行銷售，發行面額得依市場銷售狀況動態調整。
二、發行總額：證券商應訂定發行總額上限，其額度不得超過證券商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淨值百分之五。
三、實名制：股票禮品卡之購買人應採實名制，購買當時應提供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電子郵件地址等基本資料。
四、信託專戶管理：證券商收受股票禮品卡之款項屬預收客戶款項，應以信託方式，專戶存放於銀行，以備供客戶兌換使用。
五、購買方式：購買人(含自然人及企業)購買股票禮品卡不得使用現金，應透過金融匯款方式辦理，包括但不限於網路ATM或電子支付(限綁定銀行帳戶或錢包)等方式支付款項，且應依面額足額直接入金至證券商發行股票禮品卡之信託專戶，證券商不得以自有資金代墊。
六、購買管道：購買人(含自然人及企業)僅得於證券商網站購買股票禮品卡，且不得再流通販售。
七、自購行銷：證券商以自有資金購買股票禮品卡進行拓客行銷或與企業合作推廣時，應依面額足額直接入金至證券商發行股票禮品卡之信託專戶，並應符合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於計畫書中訂定自購額度之適當比例，其自購額度不得超過發行總額百分之二十，亦不得超過證券商前一年度廣告費之百分之二十為宜，並訂定行銷活動(含自行拓客行銷或企業合作推廣)之每人每次贈品或贈獎額度上限。
八、兌換期限：兌換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兩年，並應充分揭露股票禮品卡兌換期限。
[bookmark: _Hlk215045685]九、兌換作業：兌換人須開立證券帳戶完成身分確認，並在證券商電子交易平台兌換，面額限用於扣抵臺灣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與櫃檯買賣市場定期定額或零股交易之證券交割款、交易手續費及交易稅，不得提領現金或轉帳出金。前述扣抵之款項應於交割日由禮品卡信託專戶撥轉至證券商交割專戶，並應建立內部控制作業流程。
十、兌換額度：證券商應訂定每人每年兌換額度，其額度不得超過新台幣貳拾伍萬元。

第三條 (金融消費者保護)
購買人購買股票禮品卡前，證券商應向其充分告知股票禮品卡之約定與注意事項，包含但不限於兌換期限、兌換作業、兌換額度、退貨程序，惟不得記載預先免除證券商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等內容，並確保購買人已審閱並知悉。
證券商應於公司網站設置專區，揭露股票禮品卡購買、兌換及退貨程序相關注意事項，提供消費爭議之投訴管道，並建立消費者爭端解決機制，包括但不限於解決時程、程序及補救措施等。
股票禮品卡售出後，購買人及兌換人未於期間內兌換者，證券商應依原付款方式，按股票禮品卡面額退款予原購買人，證券商得依面額退款並收取手續費，詳細費用應揭露於銷售網站；如經兌換並有餘額者，因可歸責證券商之事由，證券商得將剩餘款項退款至兌換人證券交割帳戶，惟不得收取手續費。
第四條 (資訊安全)
證券商發行股票禮品卡前，應建置妥適電子化資訊系統加以管理，並強化資安管理機制避免個人資料或交易資訊外洩情事，如有資訊系統委外他人辦理情事，應依證券商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應注意事項辦理。
第五條 (內部控制制度規範)
證券商發行股票禮品卡，應制定適當之內部控制制度，並由內部稽核部門進行定期查核。
第六條 (施行程序)
本自律規範經本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並報奉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證券商發行股票禮品卡檢查表附件

填表注意事項：
1、 證券商應填妥本檢查表，連同計畫書、董事會會議記錄等書件向本公會申報。
2、 證券商應據實填報，如有虛偽不實、疏漏或隱匿之情事者，公會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證券商基本資料

	證券商名稱
	

	負責人
	

	申報日期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電子郵件
	

	股票禮品卡基本資料

	最近期經簽證之財報淨值
	

	發行總額
	

	前一年度廣告費
	

	自購額度

	

	兌換期限
	

	每人兌換額度
	

	每人每次贈品或贈獎額度上限
	

	董事會通過日期
	



	檢查內容
	是
	否
	不適用

	1.是否檢附計畫書。
	
	
	

	2.是否檢附董事會會議記錄。
	
	
	

	3.是否檢附內部控制制度(含內部稽核)。
	
	
	

	4.是否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洗錢防制法》、《資安管理法》等規定。
	
	
	

	5.股票禮品卡計畫書是否經董事會之決議。
	
	
	

	6.股票禮品卡是否採電子形式發行，並僅於證券商公司網站銷售。
	
	
	

	7.股票禮品卡是否訂定發行總額，且未超過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淨值百分之五。
	
	
	

	8.股票禮品卡是否採購買人實名制（含姓名、身分證、電話、Email）。
	
	
	

	9.證券商收受股票禮品卡之款項屬預收客戶款項，是否以信託方式，專戶存放於銀行，以備供客戶兌換使用。
	
	
	

	10.股票禮品卡是否以金融匯款方式辦理，且依面額足額直接入金至證券商發行股票禮品卡之信託專戶，無提供任何折扣或以證券商自有資金代墊。
	
	
	

	11.股票禮品卡是否載明購買後不得再流通販售。
	
	
	

	13.以自有資金購買股票禮品卡進行拓客行銷或與企業合作推廣時，是否依面額足額入金至證券商發行股票禮品卡之信託專戶並符合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14.股票禮品卡自購額度是否未超過發行總額百分之二十，亦未超過證券商前一年度廣告費之百分之二十。
	
	
	

	15.以股票禮品卡作為行銷活動之贈品贈獎，是否訂定每人每次贈品贈獎額度上限。
	
	
	

	16.股票禮品卡兌換期限是否未超過兩年。
	
	
	

	17.股票禮品卡面額是否限用於扣抵臺灣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與櫃檯買賣市場定期定額或零股交易之證券交割款、交易手續費及交易稅，不得提領現金或轉帳出金。
	
	
	

	18.股票禮品卡兌換額度是否未超過新台幣貳拾伍萬元。
	
	
	

	19.購買人購買股票禮品卡前，證券商是否向其充分告知股票禮品卡之約定與注意事項，且未記載預先免除證券商(發行人)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等內容，並確保購買人已審閱並知悉。
	
	
	

	20.是否於網站揭露股票禮品卡購買、兌換及退貨程序相關注意事項，提供消費爭議之投訴管道，並建立消費者爭端解決機制(如：解決時程、程序及補救措施)。
	
	
	

	21.是否建置電子化資訊系統管理機制。
	
	
	

	22.委外資訊系統是否依《證券商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應注意事項辦理》。
	
	
	

	23.是否訂定內部控制制度，並由內部稽核部門進行定期查核(至少每季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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